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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中 115學年度第一學期生涯發展教育技藝教育課程實施計畫暨報名表 

一、依據：臺北市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5年 3月 6日北市工農實字第 1153002320號函辦理。 

二、課程目標：針對技藝學習較有興趣的學生，提供選修技藝教育課程，期待學生藉由課程體驗，

增進對技術型高中（高職）職群學科之認識。 

三、實施對象：九年級學生。 

四、實施時間：自 115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第 2週起，每週二下午 5~7節至技術型高中（高職）上課。 

五、報名方式：以下兩點皆具備方符合推薦資格 

    1.參加 3/26(四)12:45 於活動中心二樓會議室召開之技藝教育課程校內說明會。 

    2.報名表(如附件)上至多填寫 8個志願，請依個人興趣慎重選擇。完整填寫報名表且簽名，再 

      經家長、導師簽名後最晚於 4/9(四)放學前將報名表交給導師推薦報名。 

      備註：依臺北市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作業要點規定，技藝教育課程辦理目的為讓學生 

            有更多的生涯試探機會，因此技藝教育學程上學期與下學期不得報名同職群。 

六、錄取通知：繳交報名表後並不表示已錄取，經本校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推薦遴選會議及高中職分

發作業完成後，預計 115年 6月發放相關錄取通知。 

七、合作學校 

編

號 

合作學校 開設職群(職群-彈性課程) 

  

  
 

   

   

   

  

 

   

   

補充說明： 

1.參加費用全免。 

2.各技術型高中（高職）合作學校將設置一位隨班導師，輔導學生適應學習。 

3.參加技藝教育課程之學生每星期二中午在校內集合完畢，由校內老師帶至公車站牌乘車。 

4.參與第八節輔導課的學生，因每週二無法返校上課，於學期末統一由教務處依實際上課情形 

退回輔導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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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生活管理方式 

    (一)請假方式： 

1. 上課前若需請事、病假，請先至輔導室填寫專用請假單，事假事先請，病假三天內補

完成請假手續，需家長與導師及責任老師簽名後，繳交至資料組，輔導室另行通知合

作學校請假事宜，未依規定請假者依校內獎懲方式辦理。 

2. 到達該校上課後，因故需請事、病假者，應向該合作學校導師辦妥請假手續後，方可

離校。 

  (二)服裝儀容：須穿著本校制服或運動服、不得配戴飾品、不得使用手機，一律攜帶書包。 

  (三)安全管理： 

1. 離校前先至輔導室簽名並領取聯絡簿，若無故缺課且未報備，合作學校將立即通知本

校，由輔導室在第一時間通知導師與家長，並以曠課登記，併入校內日常生活表現成

績計算。 

2. 學生搭乘技術型高中交通車或由輔導室責任老師帶領自行搭乘交通工具前往，請注意

安全。(臺北市教育局補助交通費，每次 30元，計次退費，全程參與者即可補助，由

技術型高中於期末發放給學生。採線上授課時，當週不核予交通費。若由合作學校交

通車接送，則也不核予交通費。) 

3. 上課期間須遵守該校校規，如有適應困難情事，請向本校或合作學校導師報告。 

  (四)停課事宜： 

1. 如合作學校有活動（如段考、校外教學）暫停課程時，本校將在課前以書面通知學生

與導師停課事宜。 

2. 如遇本校段考、複習考等重大活動，則以校內活動為主，輔導室統一向合作學校請假。 

  (五)成績評量： 

     1.  技術型高中評量學生成績方式以考試成績、平時學習表現、聯絡簿繳交狀況及生活 

         常規表現來計算。  

     2.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由技術型高中寄發至輔導室，由本校註冊組協助輸入成績，亦即技 

         藝教育課程成績會採計作為週二下午校內科目成績。  

     3.  技術型高中期末所發成績單及修習證明書請自行妥善保管，遺失不予補發。     

  (六)退訓事宜：學生錄取後若無故缺曠課，或違反兩校校規而影響校譽者（如打架、抽菸等）， 

                立即予以退訓，並依校規懲處。 

   (七)獎懲規定：學生參加技藝教育課程表現，依校內獎懲方式辦理。若違規五點（例如：聯 

                 絡簿遲交未交、遲到、攜帶違禁品…等）記警告一次。 

   (八)退班規定：每學期自技藝教育課程第一次上課日起兩週內可提出退班申請，申請受理截 

                 止日為第一次上課日起計算之第三週的週三，逾期不予受理。本申請需經由        

                 校內遴輔會討論決議。 

九、生涯進路：上課期滿三分之二者將發放結業證書，與技藝教育課程相關之升學管道敬請關留

意校網「升學專區」之公告。 

 

【有任何問題請洽輔導室資料組，分機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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